
孝感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

关于更正 2016 年年度报告的公告 
 

孝感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于2017年4月

28在披露了“孝感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年度报告”。 

因审计报告附注中涉及主营业收入成本的明细填报有误，经公司

同意，现将原报表中部分数据予以更正，具体更正情况如下： 

更正前（单位:万元）： 

项目 
2016 年 2015 年 

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
担保费收入     1,372.65              1,779.00 1.01 

水费收入     7,891.68      5,487.69  6,875.44 4,974.98 

客运收入    12,845.14      5,502.52  12,710.41 9,043.56 

咨询、设计收入     1,678.87      5,464.04  1,438.28 0 

土地销售收入     1,257.95      1,257.95    
房屋出售收入       251.23        261.38    
项目建设收入    29,967.68     26,058.85  47,952.01 41,402.04 

利息收入       325.28           401.19 0 

合计    55,590.50     44,032.44  71,156.33 55,421.59 

更正后（单位:万元）： 

项目 
2016 年 2015 年 

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
担保费收入     1,372.65              1,779.00 1.01 

水费收入     7,891.68      5,487.69  6,875.44 4,974.98 

客运收入    12,845.14      10,966.57  12,710.41 9,043.56 

咨询、设计收入     1,678.87      1,438.28 0 

土地销售收入     1,257.95      1,257.95    
房屋出售收入       251.23        261.38    
项目建设收入    29,967.68     26,058.85  47,952.01 41,402.04 

利息收入       325.28           401.19 0 

合计    55,590.50     44,032.44  71,156.33 55,421.59 

 



上述财务数据的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更正后的财务数据

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和

偿付安排产生影响。 

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银行

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 




